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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湾区域中心  

购买服务政策 #3404.1 

修订日期： 10/2010 

 

强化行为/社会技能服务 INTENSIVE BEHAVIORAL/SOCIAL SKILL SERVICES 

 

 

哲理 

 

有严重行为的挑战及需要强烈社会技能发展的适龄学童及青少年，可能需要结构化的经

验以促进积极的关系，并参与适龄的活动，以防止能力退化或挑战行为升级。这些儿童

及青少年可能不得益于学年中周期性的休假或在学放学前每日的常规可能继续要高度条

理化。 

36 个月以下的儿童亦可能合格获得严重行为／社会技能的服务。 

 

 

服务的定义   

 

「强化行为／社会技能服务」是混合又正面的行为支持／介入，社交技巧发展及严重行

为社交技能挑战的儿童及青少年社交网络的服务。这服务在周日提供，当同龄儿童从结

构性的教育计划或干扰放学后要参与康乐／文娱活动及在放假期间。 

 

在最大程度上，这种结构化的干预，发展和提高社会技能及正面的行为，发展同侪关系和社会

网络，应在综合／自然的小区环境来提供，与同龄无残障的同学一起学习 

 

 

委员会政策 

 

当儿童／青少年的个别安置计划 (IPP) 鉴定有需要发展正面的行为及社交技能时，东湾区

域中心会提供强化行为／社会技能服务： 

 

 个人合资格取录入读公立学校计划 (18 岁或 22 岁，属者适合)；或在早期干预下接受

早期干预服务。 

 

 个人近期显示，确定并记录整个环境（学校和家庭）的严峻挑战行为，如自我伤害行为，攻

击性的行为，或财产破坏。 

 

 东湾区域中心会考虑「集体培训家长使用行为干预技巧以取代部份或全部在家家长行为干预

的培训。」福利及公共机构法第 4645 细分段 (c)(3)(B)(i) 

 

 东湾区域中心会「只购买 ABA 的服务或强化行为干预服务，反映以证据为基础的做法，促

进积极的社会行为，并改善影响学习及社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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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湾区域中心会「只购买 ABA 或强化行为干预服务如其父母或有未成年子女父母接受服

务，为接受服务者参与干预计划，而家长的参与是干预计划成功的关键。」 

 

 东湾区域中心不会「购买 ABA 或强化行为干预服务以提供短暂喘休，日托或学校服

务。」 

 

 东湾区域中心会「停止为接受服务者购买 ABA 或强化行为干预服务若该接受服务者

的治疗目的及目标已达到福利和公共机构法第 4686 细分段 (a )内所述。ABA 或强化行

为干预服务不应终止除非目的及目标依福利和公共机构法第 4686.2 段细分(b )(4) 审核及

更新，并应中止只有在这些更新的治疗目的和目标不需要 ABA 或强化行为干预服务。」 

 

 东湾区域中心会为「每位接受服务者评估服务提供商的干预计划及 ABA 或强化行为

干预时数最少每六个月一次，与证据为基的实施一致。如有需要，干预计划治疗目的

及目标应更新及修订。 

 

 东湾区域中心不会「补偿家长参与行为服务治疗计划的费用。」福利和公共机构法第

4686.2 细分段 (b)(6)       

 

在儿童／青少年需要的强化服务连继超过三 (3) 年期后，这会被视为特殊层次的需要，可能需要

一个特殊层次的服务。 

 

 

服务协调指引  

 

在完成下列下会为个人购买强化行为／社交技能服务： 

 

 最近由合格的临床医生完成详尽的行为评估，并通过接受服务者的规划小组审查；及 

 

 策划团队已经探索尽自然支持及普用小区服务，并确定无法满足 ／提供儿童／青少年在计划

／服务（无需额外的支持）内特殊服务的需求；及 

 

 评估及伴随服务／支持计划指明正面行为及社交技能的发展，参与首选的小区活动及

增强／支持广泛的社交网络；及 

 

 策划团队已： 

 评估个人在学校及家庭环境以决定：什么有效；干预策略；兴趣／动机；家庭的优势/

问题；及 

 评估家庭系统及鉴定支持，缓解，日间护理，培训及干预等的整体需要，作为家

庭支持的综合计划；及 

 

 以决定强化行为／社交技能服务的次数，支持养育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不是取代。策划

团队必须为离开父母/家庭的儿童考虑全日／每周／每月的活动及服务，同时时间必须保障为

「家庭时间」；及 

 

 儿童／青少年的个人安置计划包括家庭支缓计划， 

 提供该服务是必要的支缓，以加强家庭能力，增强家庭成员的干预技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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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定强化行为／社交技能服务为家庭积极支持服务，家庭的首选是让儿童／青少

年住在家中，并预防转到其他的生活安排；及 

 

 该服务的次数 (小时／日及日／星期) 要与下列一致： 

 整体家庭支持；及 overall family support plan; and  

 接受服务者个人对该服务的的忍受力及获得的利益；及 

 写在个人安置计划 (IPP) 获得具体的成果（正面行为及社会技能发展）；及 

 

 不少于每六个月不断进度的审查，反映出： 

 强化需要的延续；及 

 服务计划证明成功符合接受服务者服务者的结果。 

 

 

权力 

 

福利和公共机构法第 4686.2 及 4685(c)段 

 

 

 

 

 

 

 

 

 

 

 

 

 

 

 

 

 

 

 

 

 

 

 

 

 

 

 

 

Intensive behavioral/social skill services-simplified Chinese 

 


